
采购需求

采购清单

	序号
	产品名称
	数量
	单位

	1
	▲眩晕症诊疗系统
	1
	台

	2
	眼震电图检查系统
	1
	台

	注：▲产品为本项目核心产品


一、▲眩晕症诊疗系统

█一、适用于良性阵发性位置性眩晕（BPPV）的诊断和治疗,适用于部分前庭外周性疾病的辅助诊断及治疗。
二、产品构成技术要求：

1、主轴、辅轴：主轴和辅轴 2 个转动轴处于垂直方向，可同时两轴三维转动。

2、转动角度、转速、加速度可调。

3、患者座椅：具有液压式自动控制安全杠， ≥9 道航空插扣式安全带， 分别固定人体肩、背、胸、腹、大腿、小腿。

4、视频眼罩：

★4.1、具备≥2 个红外视频摄像头，可左右眼视频摄取，无需翻转使用。

4.2、内置固视抑制灯，自动定标，可作自发眼震、固视抑制检查。

4.3、数据信号：采用有线传输。

三、功能要求：

1、具备头位转换器：头位直立/前倾≥30゜可自动转换调整，用于前庭功能检测。（提供证明材料）

2、前庭功能检测：包括转椅急停试验、速度阶梯试验、正弦摆动试验、正弦谐波试验（SHAT）、阻尼试验。（提供证明材料）

3、前庭康复：能够对晕动症的诊断和治疗，对前庭功能的康复训练，具有方案支持。

四、软件：

★1、具备双侧前庭功能分析试验的诊疗应用软件。

2、预装≥40个诊断、治疗、检查方案。

3、具有用户自开发诊疗方案功能。

4、具备眼震数据计算分析研判。

5、转椅急停试验、速度阶梯试验、正弦摆动试验、正弦谐波试验（SHAT）、阻尼试验可分析相位、增益、对称性等数据和图形，具有方案支持。

6、诊断、治疗、检查的全部过程包括：患者基本信息、采用的运动模式、原始数据、视频、眼震曲线均可存档、调研回放、备份。

7、运动轨迹（速度）、体位、耳蜗位置同步显示。

五、描记研判：

★1、具备眼震研判功能：可自动数值计算、分析、研判眼震的慢相速度、快相速度、方向、数量、频率，时间常数。可分析相位、增益及对比数据，可显示、打印对比图及各项数据、结论。

2、可分析水平及垂直眼震，可辨别分析旋转型眼震。眼震分析显示标度可调整。（提供证明材料）

3、眼震曲线描记可回放，分析结果、图形均可打印。

4、眼震慢相速度分辨率：≤0.1 度/秒。线性误差≤5%。

5、眼震曲线的显示比例可以任意调整，眼震分析显示标度可调整。

6、眼部视频、眼震曲线、体位曲线、半规管耳蜗位置图、座椅体位图同步显示。

六、运动控制：

1、角度模式：控制转椅转动一定角度，方向、角度、时间、加减速度均可数字输入控制。

2、速度模式：控制转椅转动到一定速度再减速到静止，方向、加速度、最大速度、转动时间、加减速度均可数字输入控制。

3、正旋摆动模式：方向、角度、振幅、次数、摆动时间、摆动频率、加减速度均可数字输入控制。

七、安全应急装置：

1、指示灯：≥3个指示灯。（提供证明材料）

★2、具备急停自动感应触发开关，可使设备立即停止转动。

3、主轴自锁功能。

4、安全杠手动按钮。

5、主辅回位自动和手动开关。

八、供电要求：

具备 UPS 不间断电源对整机供电，整机（主机和工作站）工作供电时间≥30 分钟。（提供证明材料）

九、安装条件：

无特殊场地和用电要求，无需改电常规用电即可。无放射防护、无排污要求。

█十、相关配置：

1、主机一台；

2、控制台 1 台；

3、微型计算机 1 台：CPU 不低于i5-12400、内存≥16G、系统硬盘≥512G（固态）、存储硬盘≥1T（固态）、预安装操作系统并包含最新版应用软件，后期应用软件可免费升级；

4、激光打印机 1 台 ；

5、≥23 英寸液晶显示器 2 台；

6、不间断电源 1 台；

7、儿童座椅 1 台；

8、坐垫 2 个；

9、眼罩 1 部：配眼罩海绵 100 个

10、头垫海绵 50 个；头枕5 个

11、配备眼震甩头；

★十一、整体要求

所投标设备如存在数据接口，接口须全部免费开放，与采购人的信息系统兼容，接口费由中标人承担。（报价时须考虑此项费用）。

二、眼震电图检查系统
█一、用于眩晕病症和前庭功能的相关检查。

二、技术参数：

1、配备产品系统性能：

（1）输入:双红外摄像头/双眼四通道同步采集、存储及分析数据；

（2）分辨率：≤1mm；（提供证明材料）
（3）采样率：双眼120Hz所有测试；

（4）扫视频率:0.5Hz误差范围≤5%；（提供证明材料）

（5）跟踪频率:0.1Hz,0.2Hz,0.4Hz误差范围≤5%；（提供证明材料）

（6）视动频率:20°/s,30°/s,40°/s误差范围≤5%；（提供证明材料）

2、配套视动屏参数：

★（1）视动屏结构：LCD屏长度≥1150mm,弧形半径≥920mm，结构要求患者视觉刺激与视动屏任意点物理等距设计； 

（2）视野：大视野，视角＞90°；

（3）旋转：视动屏可以物理360度旋转；

（4）目标物：光列要求≥8列目标物；

3、配套视频眼罩参数：

（1）结构：双眼贯通式，遮光罩与眼罩一体设计；


（2）视野：大视野，观察角度视角＞90°；



（3）眼动采集：1/3英寸CMOS双红外摄像头同步采集眼动视频图像；

（4）内置固视灯:黄色或绿色发光固视灯2个；

（5）目镜佩带方式:自锁式硅胶带；

4、系统检查功能：

根据产品设计要求可满足以下检查项目：

（1）自发性眼震检查；       

（2）变位性眼震检查；  

（3）转颈性眼震检查；

（4）凝视性眼震检查；

（5）位置性眼震检查；

（6）扫视检查；

（7）跟踪检查；



  

（8）视动性眼震检查；

     

（9）温度性眼震检查；         

（10）记忆扫视检查 ；       

（11）动态视力检查 ；        

（12）凝视稳定性检查；

（13）主观垂直线检查；     

★（14）瞳孔测量检查；

★（15）新斯的明检查；

（16）预扫视检查；

（17）正记忆扫视检查；

（18）反记忆扫视检查；

（19）高频甩头检查模块；

5、配套软件功能：

（1）具有视频影像处理技术：可满足双眼影像显示、存储、回放，双眼眼动数据分析，资料可永久保存；

（2）具有防眼影技术：自动选择眼动区域；

（3）具有联合检索技术：任意组合检索或单独检索；

（4）标配科研软件模块；

█6、系统配置要求：
配置计算机1套（CPU 不低于i5-12400、内存≥16G、系统硬盘≥512G（固态）、存储硬盘≥1T（固态）、预安装操作系统并包含最新版应用软件，后期应用软件可免费升级），打印机1套，视动屏1套，视频眼罩1套，电源适配器1套，温度刺激模块1套, 高频甩头模块1套,应用软件包1套。

★三、整体要求

所投标设备如存在数据接口，接口须全部免费开放，与采购人的信息系统兼容，接口费由中标人承担。（报价时须考虑此项费用）。
注：1.采购需求中█产品参数未响应或负偏离的，按无效投标处理；非★产品参数≥5项未响应或负偏离，按无效投标处理；

2.▲眩晕症诊疗系统为本项目核心产品；
3.采购需求中所要求提供的如下证明材料其中之一（包括但不限于医疗器械注册证、医疗器械注册登记表、第三方检测报告、产品使用说明书、产品彩页、技术白皮书），中标人须在正式供货前按要求提供相关材料，未提供或与要求不一致的视为违约，采购人有权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解除合同，并报相关部门依法处理，由此造成的后果由中标人自行承担；

4.供货过程中和到货后，采购人或其委托的第三方检测机构有权对所供货物按招标文件要求、投标文件承诺、合同明确的等要求进行质量检测，以此作为判定合同货物质量是否合格的依据。如质量检测不合格，采购人或其委托的第三方检测机构有权拒收货物，中标人须承担应有损失、相关责任等（包含但不限于：货物往来运输、合同终止、相关法律责任等）；

5.中标人的投标报价包含上述所有货物及服务内容。


